
環境部辦理加強投資綠色成長淨零產業實施方案

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四、專案辦公室評選搭配投資人時，應要求搭配投資人辦理相關投資案

件之投資評估、審議核決及投資後管理，並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屬金融機構者： 

１、依金融法規設立登記，且設有投資部門。 

２、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以下同）二億元以上。 

３、其他經本部規定應具備之條件。 

（二）實質營業項目包括投資事業或投資事業管理顧問者： 

１、依公司法或有限合夥法設立登記，且實質營業項目從事投

資事業或創業投資管理顧問之公司或有限合夥。 

２、實質營業項目從事投資事業之公司或有限合夥實收資本額

或實收出資額達三千萬元以上；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或

有限合夥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達一千萬元以上。 

３、其他經本部規定應具備之條件。 

（三）設有加速器計畫之國內外企業或法人團體者： 

１、依法完成設立或登記之公司或法人團體。 

２、其他經本部規定應具備之條件。 

（四）具有投資計畫之國內外企業者（企業創投(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 CVC)、策略投資機構）： 

１、依法設立登記且已登錄興櫃或已上市（櫃）之公司。 

２、有設立投資相關部門，且具有投資以外之實質營業項目；

或由具有投資以外之實質營業項目母公司轉投資且具有實

質控制權之投資機構。 

六、參與評選之搭配投資人應檢具下列文件，由專案辦公室辦理評選作

業： 

（一）投資計畫書應詳述下列事項： 



１、投資機構營運基本資訊，包含組織結構、董監事成員、基

金來源、投資團隊、專職人員姓名、經歷及從事投資工作

經驗名單等。 

２、投資策略及績效管理預期目標，包含投資原則、投資地

區、投資產業、投資階段別等原則及投資目標。 

３、投資程序與審議，包含投資個案來源、投資評估原則、投

資審議會組織、召集、開會程序及決議方法相關審議機制

說明。 

４、投資後管理作為，包含投後管理作為與輔導機制、個案出

場策略及預期績效。 

５、投後管理報酬規劃。 

６、投資機構、投資團隊或投後管理合作夥伴利害關係人及近

五年訴訟、主管機關行政處分紀錄揭露，或有任何違反公

司法第三十條或有限合夥法第五條第一項之情事者。 

７、最近二年以上之投資績效。 

８、最近二個會計年度財務報表。 

（二）聲明書，應記載同意以下事項，並作為投資管理合約附件： 

１、搭配投資人應揭露與被投資事業及其原股東或員工有委任

與其他法律關係，並應於搭配投資前敘明投資資金來源。 

２、遵循國家發展基金所訂定創業投資事業人員道德行為準

則，並遵守中華民國法律、相關投資法令及國家發展基金

相關作業規範。 

３、應使用本部指定之網路化電腦管理系統，按以下規定於前

開系統更新登錄，並保證資料之真實性及完整性： 

（１）按季提供專案辦公室各被投資事業最新營運、財務

情形。 

（２）進入處分期起，每半年提供被投資事業處分進度說

明。 

（３）每年提供被投資事業投資分析說明。 



４、在本專戶持股未處分前，若欲處分所持與本專戶共同投資

事業之股權全部或一部時，應至少於處分前一個月，具體

敘明被投資事業之現況與前景、規劃處分方式及對象、建

議處分價格之合理性分析等，以書面通知本部並副知專案

辦公室取得同意後，將處分情形於季報中揭露。 

５、配合國家發展基金、本部及專案辦公室要求，提供與本專

戶投資有關之文件。 

６、如有違反本要點規定，經本部或專案辦公室通知未於期限

內改善者，專案辦公室經本部同意後得依契約規範處以罰

款或終止管理合約。 

７、對於被投資事業有無法管理情事之虞時，應於契約終止前

二個月以書面通知本部並副知專案辦公室取得同意後，檢

附所管理被投資事業之相關文件。 

８、若有搭配投資人管理合約終止時，其所管理之信託專戶被

投資事業，如無其他搭配投資人接管，則由專案辦公室接

管。 

９、經專案辦公室審查投資計畫書審核通過之搭配投資資格

者，每五年至少應完成三件共同投資。未達成者，應另行

提出資格申請。每年完成投資達四件以上，或合計本專戶

共同投資金額達一億元者，專案辦公室應註記為優良搭配

投資人。 

（三）其他本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七、本專戶投資原則如下： 

（一）投資範圍限執行淨零永續相關新興業務之國內企業或於我國

境內執行主要營業活動之境外企業。但不得投資於上市或上

櫃公司。 

（二）單一被投資事業若同一募資輪有數家搭配投資人搭配投資

時，當輪及之後增資輪次搭配投資人搭配投資金額不得低於

本專戶參與之投資金額。惟該被投資事業若有其中一個搭配

投資人認列投資損失時，本部得向其他同一被投資事業之搭



配投資人提出同比例之投資損失；本款所述之投資損失，得

僅就專戶投資金額提列損失。 

（三）各投資案件合計之金額及比率： 

１、本專戶投資單一事業之總金額不得超過一億五千萬元，惟

單次投資不得超過一億元。 

２、本專戶投資之股權比率應低於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但若以特別股方式投資者，不限。合計公股股

權比率以不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九為

限。 

３、本專戶不得擔任該被投資事業最大股權持有者。 

４、本專戶投資已發行流通股份須符合以下規範： 

（１）搭配投資人申請本專戶投資已發行流通股份之累計

金額，不得超過本專戶與其搭配投資新股累計金額

百分之二十。 

（２）本專戶投資已發行流通股份之單次投資金額，不得

超過當次投資新股之金額。 

八、本專戶投資方式及程序如下： 

（一）搭配投資人應與本專戶共同投資，且不低於本專戶參與之投

資金額。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

額二分之一為共同投資金額；其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合作、委託或經核定補助研究計畫相關之

投資個案者，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三分之一為共同投

資金額： 

１、投資於資源循環新興產業者。 

２、投資於永續及前瞻能源技術發展、科技儲能新興產業者。 

３、投資於深度節能、提升能源效率新興產業者。 

４、投資於碳捕捉再利用、負碳技術發展新興產業者。 

５、投資於數位、低（減）碳技術發展新興產業者。 

６、投資於氣候變遷調適技術發展新興產業者。 

（二）後續增資應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參與投資。 



（三）搭配投資人投資前以自有資金或代管基金自行投資管理之事

業，其非屬國家發展基金之投資事業者，應以不低於本專戶

投資金額參與投資。 

（四）搭配投資人申請個案共同投資時，投資前應由搭配投資人先

行評估並擬具搭配投資事業之投資評估報告，其中評估報告

內容應包含投資目的、所營事業、資本形成、投資總額及資

金來源、產品或技術、財務及市場預估與可行性、加速減碳

潛力等投資效益分析、風險分析、分年進度、經營管理分

析、產業專家意見、投資條件、投資後管理作為與出場規劃

等，投資評估報告交專案辦公室建檔保存。非屬優良搭配投

資人者，應至少安排專案辦公室訪視擬推薦之投資事業一

次，並邀專案辦公室列席投資決策溝通會議。 

（五）搭配投資人應擬具搭配投資事業投資評估報告及搭配投資協

議送投資審議會討論，投資審議會由搭配投資人總經理（金

融機構為協理級）以上或其指定授權主管人員召集，委員應

包含本部或專案辦公室代表、搭配投資人代表及其所聘請之

二至四位相關產業及淨零減碳專家學者擔任，並應邀請國家

發展基金代表列席。投資審議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始得開會，個案經該次會議出席委員全體同意通過後進行投

資。若搭配投資人符合第四點第三款或第四款資格者，投資

審議會須由專案辦公室辦理。若搭配投資個案累計投資金額

超過一億元時，須由專案辦公室辦理特別投資審議會。 

（六）搭配投資人就決議通過之案件，應檢附投資評估報告及投資

審議會決議紀錄等相關文件，提交專案辦公室後，報經本部

送國家發展基金備查。 

 


